
关于校园恢复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科学精准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南通市《关

于部分地区复学工作的通知》（通校防组函〔2022〕57 号）文件

要求，经学校研究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常态化管理要求

1.10 月 28 日（周五）16:40 以后，校园恢复常态化疫情防

控管理，第一轮 B 班驻校人员（除值班人员）下班后离校。

2.10 月 28 日（周五）16:40 以后，在校学生请假外出按校

园常态化疫情防控管理要求执行，由学工处另行通知。为加强周

末学生进出校园管理，各二级学院需指定第一轮 B 班驻校人员

（至少 2 名）于 10 月 28 日（周五）20:30 后离校。10 月 29 日

（周六）-30 日（周日），各二级学院按加强班值班表执行。

3.10 月 29 日（周六）、30 日（周日），学校举行第 39 届田

径运动会。10 月 31 日（周一）起恢复线下教学工作。

4.10 月 29 日（周六）起恢复执行本学期《学校校园安全干

部值班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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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入校管理要求

1.近 7 天一直在南通大市（海门区、通州区和如皋市除外）

的师生员工（含务工人员、外聘教师，下同），本人及共同生活

成员必须全程参加居住地社会面区域核酸检测且结果全部为阴

性，师生员工凭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校。

2. 近 7 天里有省内市外旅居史的师生员工抵通后落实“12

小时内落地检”的要求，凭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校。

3.近 7 天里有省外旅居史的师生员工抵通后落实“12 小时

内落地检”加“3 天 3 检”要求，3 天内不得入校，3 天健康监

测期间落实“四个不得”要求，经过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入校。

4.近 7 天里有通州区、海门区、如皋市及市外低风险地区旅

居史的师生员工抵通后落实“7 天 5 检”，7 天内不得入校，7 天

健康监测期间落实“四个不得”要求，经过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

入校。

5.近 7 天里有中高风险区和重点涉疫地区旅居史的师生员

工一律暂缓入校。

6.师生员工严格禁止与未落实隔离管控的疫情中、高风险地

区和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人员接触，如果接触要立即向学校报

告，并禁止到校。

7.师生员工本人健康监测举措未落实结束的暂缓入校，师生

员工及共同居住成员健康码异常的暂缓入校，待其健康码转绿

后，凭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校。

三、其他管理要求

1.在校师生员工每天核酸抽检比例不低于20%。在校教师（含



外聘教师）、安保、校医、保洁、宿管、食堂、邮快件收发等重

点人员每 2 天检测 1 次，11 月 1 日起每 3 天检测 1 次。校外师

生员工执行所在社区的核酸检测要求。自 10 月 28 日（周五）起，

教职工核酸检测时间为 13:00-16:30，学生核酸检测时间为

12:00-16:30，检测地点为体育馆。

2.保卫处要严把校门“第一关”，对进校人员严格落实佩戴

口罩、核验身份、核查健康码行程卡和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

告等措施，做到师生员工同一标准，坚决防止疫情输入校园。师

生员工应落实个人责任，在外期间加强个人防护，规范佩戴口罩，

保持勤洗手、不聚集、一米线等良好卫生习惯。

3.教务处、学工处及各二级学院要对仍在涉疫地区不能按时

返校或尚在隔离期的学生，通过班级同步线上教学等方式，继续

指导做好居家学习；返校后通过专门的个别辅导，确保学生跟上

教学进程；要加强对相关学生的心理干预和人文关怀，确保因为

疫情原因而未到校的学生“停课不停学”。

以上要求，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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